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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17年 4月 19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17年 1月 1日起至 3月 31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

场内简称 中证转债

交易代码 16182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 8月 15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246,854,879.60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增强型可转债指数基金，指数投资部分采用被动指数化投

资策略，指数增强部分采取积极配置策略，利用可转债兼具债券和

股票的特性，争取为投资者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稳健收益。

投资策略

正常市场情况下，力争将本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

日均偏离度的绝对值控制在 0.5%以内，年跟踪误差控制在 5%以内。

如因指数编制规则或其他因素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超过上述

范围，基金管理人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跟踪偏离度、跟踪误差进一

步扩大。本基金投资策略包括指数投资策略和指数增强策略。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的 80%，其中投资于中证转债指数的成份券及其备选成份券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非现金资产的 80%；本基金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业绩比较基准 95%×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收益率+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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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基金品种，其风险收益预期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

金和股票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转债 A级 转债 B级 中证转债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150143 150144 161826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

的份额总额
87,314,365.00份 37,420,442.00份 122,120,072.60份

下属分级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

低风险、收益相对稳

定。

高风险、高预期收益。 较低风险、较低预

期收益。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17年 1月 1日 － 2017年 3月 31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568,975.25

2.本期利润 -1,216,661.90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043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223,167,268.86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904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上述本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等，计

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55% 0.29% 0.08% 0.28% -0.6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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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起六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

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其中投资于中证转债指数的成份券及其备选成份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非现金资产的 80%；

本基金持有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姓名 职务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证券从业年

限
说明

孙慧女士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16年

2月 6日
- 6.5年

硕士学位。2010年 6月至

2012年 6月任职中邮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

理部，任投资经理助理；

2012年 7月至 2015年 2月

任职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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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中心，

任投资经理；2015年 3月

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历任基金经理助理；

自 2016年 2月 6日起兼任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

金和银华永祥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 2016年 10月 17日起兼

任银华稳利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及银华永

泰积极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自 2016年

12月 22日起兼任银华远景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具有从业资格。国

籍：中国。

注：1、此处的任职日期和离任日期均指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公司作出决定之日。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行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其各项实施准则、《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无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的行为。本基金无违法、违规行为。本基金投资组合符合有关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制

定了《公平交易制度》和《公平交易执行制度》等，并建立了健全有效的公平交易执行体系，保

证公平对待旗下的每一个投资组合。

在投资决策环节，本基金管理人构建了统一的研究平台，为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公平地提供研

究支持。同时，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各基金经理、投资经理严格遵守本基金管理人的各项投资管

理制度和投资授权制度，保证各投资组合的独立投资决策机制。

在交易执行环节，本基金管理人实行集中交易制度，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比例分配、

综合平衡”的原则，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交易执行机会。

在事后监控环节，本基金管理人定期对股票交易情况进行分析，并出具公平交易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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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另外，本基金管理人还对公平交易制度的遵守和相关业务流程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

不定期的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报告。

综上所述，本基金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行为。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所有投资组合不存在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

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情况。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17年 1季度，权益市场整体小幅上行。在此过程中，经济的供需再平衡、大类资产配置

再平衡以及“两会”的召开使得再通胀与改革两条主线表现亮眼，主板与中小板走势强于创业板。

权益市场的分化上涨格局，叠加 1季度转债供给释放速度的加快，共同导致转债品种整体处于低

位震荡状态，个券之间表现差异较大。1季度，本基金根据对市场的判断进行了一定幅度的波段

操作，结构上根据市场特征进行了阶段性的优化，总体与指数保持一致。但规模变动、个券停牌、

流动性差异等原因，导致与指数存在一定的偏差。

展望 2017年 2季度，经济环境仍有望延续低位平稳之势，与此同时，资产价格高企、金融

监管趋严、海外主要国家货币紧缩等因素均使得国内货币政策易紧难松。在“抑泡沫与防风险”

共振背景下，权益市场大概率呈现结构分化和区间震荡特征。此外，转债的供给释放节奏还将进

一步加快，在扩充可投资品种、增强市场多样性的同时，也将对存量个券带来一定的估值调整压

力。总体而言，系统性行情尚不明朗，自下而上的阿尔法策略凸显价值。

2季度，本基金将继续跟踪指数，通过积极的波段操作和精选品种来增强收益。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0.904元，本报告期份额净值增长率为-0.55%，同期业绩

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0.08%。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不存在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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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269,869,901.88 98.07

其中：债券 269,869,901.88 98.07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685,978.88 1.70

8 其他资产 628,235.64 0.23

9 合计 275,184,116.40 100.00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2.3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沪港通股票投资。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5.3.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3.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1,437,133.60 5.12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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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258,432,768.28 115.80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269,869,901.88 120.93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13008 电气转债 642,140 73,480,080.20 32.93

2 110032 三一转债 258,900 28,753,434.00 12.88

3 113009 广汽转债 211,170 25,572,687.00 11.46

4 110035 白云转债 182,000 23,416,120.00 10.49

5 128009 歌尔转债 150,739 19,496,582.26 8.74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11.2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因此本基金不存在投资的前十名股票超出

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6,8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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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收证券清算款 59,077.72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51,738.41

5 应收申购款 544.47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628,235.64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13008 电气转债 73,480,080.20 32.93

2 110032 三一转债 28,753,434.00 12.88

3 113009 广汽转债 25,572,687.00 11.46

4 110035 白云转债 23,416,120.00 10.49

5 128009 歌尔转债 19,496,582.26 8.74

6 110033 国贸转债 18,012,142.50 8.07

7 110031 航信转债 13,744,800.00 6.16

8 110034 九州转债 10,821,029.90 4.85

9 127003 海印转债 8,103,693.60 3.63

10 123001 蓝标转债 7,022,706.78 3.15

11 113010 江南转债 5,726,898.80 2.57

12 128012 辉丰转债 5,679,396.04 2.54

13 110030 格力转债 5,334,232.40 2.39

14 128013 洪涛转债 5,156,931.98 2.31

15 128011 汽模转债 4,045,888.00 1.81

16 128010 顺昌转债 3,987,144.82 1.79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5.11.5.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11.5.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5.11.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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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转债 A级 转债 B级 中证转债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89,388,500.00 38,309,357.00 191,805,664.03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 - 563,922.21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 - 73,212,563.64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填列）
-2,074,135.00 -888,915.00 2,963,050.00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87,314,365.00 37,420,442.00 122,120,072.60

注：拆分变动份额为本基金三级份额之间的配对转换份额。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注：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本报告期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投资

者类

别
序

号

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

或者超过 20%的时间区

间 

期初

份额

申购

份额

赎

回

份

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

比

机构 1 2017/01/01-2017/03/31 93,689,861.79 0.00 - 93,689,861.79 37.95%

产品特有风险

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时，将面临本基金的特有风险，具体包括：

1）当基金份额集中度较高时，少数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占比较高，其在召开持有

人大会并对重大事项进行投票表决时可能拥有较大话语权；

2）在极端情况下，当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量赎回本基金时，可能导致在

其赎回后本基金资产规模长期低于 5000万元，进而可能导致本基金终止或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转

型为另外的基金，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丧失继续投资本基金的机会；

3）当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量赎回本基金时，更容易触发巨额赎回条款，

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所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4）当持有基金份额占比较高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量赎回本基金时，基金为支付赎回款项而卖出

所持有的证券，可能造成证券价格波动，导致本基金的收益水平发生波动。同时，巨额赎回、

份额净值小数保留位数是采用四舍五入、管理费及托管费等费用是按前一日资产计提，会导致

基金份额净值出现大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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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某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规模的 50%时，本基金管理人将

不再接受该持有人对本基金基金份额提出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在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基金份额导致某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规模 50%的情况下，该

基金份额持有人将面临所提出的对本基金基金份额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被拒绝的风险。如果

投资人某笔申购或转换转入申请导致其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达到或超过本基金规模的 50%，该

笔申购或转换转入申请可能被确认失败。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9.1.1 中国证监会核准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9.1.2《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9.1.3《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9.1.4《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9.1.5《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9.1.6 本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9.1.7 本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9.1.8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9.2 存放地点

上述备查文本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的住所。本报告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及托管

人住所，供公众查阅、复制。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免费查阅，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相

关公开披露的法律文件，投资者还可在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yhfund.com.cn）查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21日

 


